娄职院工发〔2024〕11号
关于举办“才艺比拼 奋斗有我”

教职工才艺展示大赛的通知

各分工会（工会小组）：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满足职工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优秀文艺节目汇演形式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英雄模范，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向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献礼，校工会将组织开展“才艺比拼 奋斗有我”教职工才艺展示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与宗旨

以“才艺比拼 奋斗有我”为主题，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通过优秀文艺节目比赛、汇演的形式，表达全校职工对党的无限热爱和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祝福。
二、活动时间、地点
1.活动时间
2024年7-10月

2.比赛地点

新培训楼学术报告厅

三、参赛及报名要求
1.参赛对象：凡我校工会会员均可参赛。

2.以分工会（工会小组）为单位选送至少2个以上节目参赛，且每个分工会必须至少有一位参赛选手年龄在35岁以下。

3.以分工会（工会小组）为单位填写好报名表、汇总表，于9月15日之前报工会沈洪志老师。  

四、比赛分类与要求

1.才艺比赛分音乐、舞蹈、综艺三个大类，音乐类包括声乐、器乐；舞蹈类包括中国舞、拉丁舞、流行舞、啦啦操、广场舞、健身舞、太极等；综艺类包括相声、小品、演讲、朗诵、脱口秀、杂技等。

2.比赛以个人才艺展示为主，音乐类以独唱、独奏为主，舞蹈类以独舞为主，综艺类以单人表演为主。特殊情况可以允许有助演，表演人数适当放宽。

五、奖项设置

1.比赛根据参赛节目的多少按比例设置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若干名，并给予适当奖励。

2.分别设立最佳创意、最佳表演、最具人气个人单项奖，并给予适当奖励。

3.根据各分工会组织情况，设置优秀组织奖2-3个，并给予适当奖励。

六、活动进程安排

1.宣传发动阶段

7月—9月上旬

2.报名阶段

8月25—9月15日各分工会完成报名并汇总报学校工会

3.初赛

9月底完成初赛

4.决赛暨颁奖晚会

结合学校庆祝建国75周年相关活动于10月份举行决赛暨颁奖晚会

七、工作要求

1.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各部门、各分工会（工会小组）要把这次活动作为今年我校教职工文化文娱活动的一项重要工作，周密部署，确保活动顺利开展并取得良好效果。

2.突出特色，精心组织。要充分体现工会活动的群众性、公益性；要根据各分工会（工会小组）的实际情况，发挥优势、体现特色、力求创新；要把活动的开展与凝心聚力、鼓舞人心、构建和谐集体、讴歌新时代结合起来，为新中国成立75周年献礼做好准备。

3.做好宣传、营造氛围。要广泛宣传，全面发动，扩大参与面，真正做到有才艺的教职员工都能参与其中，积极营造丰富的校园文化生活氛围，充分展示我校积极向上、和谐共进的校园风貌。
4.每个分工会至少两个以上的节目参赛，活动参与情况纳入分工会（工会小组）年度考核。

附件：1.《教职工才艺展示大赛评分标准》

2.《教职工才艺展示大赛报名表》

3.《教职工才艺展示大赛报名汇总表》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工会委员会

                        2024年7月10日

附件1

教职工才艺展示大赛评分标准

采用十分制评分

1.主题内容健康、积极向上。（0.5分） 

2.精神饱满，服装得体，舞台形象稳重大方，台风良好。（0.5分）

3.才艺表现形式新颖，艺术性强。（3分）

4.才艺难度系数高，技术性强。（3分）

5.才艺观赏性强，富有感染力，舞台效果好。（3分）

另外设置加分项：凡是组织了专门的“啦啦队”或“亲友团”现场助阵的加0.05分。

附件2
教职工才艺展示大赛报名表

报送单位：                   
	作品名称
	
	才艺分类
	

	表演者
	
	联系方式
	

	表演形式
	
	是否助演
	

	节目说明
	

	道具及音响要求
	


注：1.才艺分类分音乐类、舞蹈类、综艺类等

2.表演形式：为独舞、独唱、独奏等
附件3
教职工才艺展示大赛报名汇总表

报送单位：                           
	序号
	姓名
	性别
	作品名称
	才艺分类
	表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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